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5號

異  議  人  黃紹文  

相  對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

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5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

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

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

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強制執行法第30

條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

月5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

同年1月1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1月15日對原裁定提

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

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伊與第三人王龍祥在代書見證下完成合法不

動產買賣，王龍祥在銀行主管、買賣雙方及代書共4人會

議，經銀行主管同意讓王龍祥同意承受本金、利息，按時負

責繳納，故代書在買賣合約書才註明王龍祥同意承受這些文

字，至於事後王龍祥付款方式及銀行結束營業，伊也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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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請求予以查明。並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113年5月23

日報導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以下壽險保單強制執行將排

除之網路文章，及提出伊個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下稱聯徵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證明伊

個人長久之信用，無欠繳金融機關任何金額，爰依法聲明異

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

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如當

事人就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時，應另行提起訴

訟以為救濟，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自非依強制執行法第

12條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484號

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

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

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

照）。準此，債務人作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如具有保單

價值，於合於換價目的必要範圍內，執行法院自得予以扣押

並為換價之強制執行。惟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

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

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

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

年6月1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

第1項定有明文。第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

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

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

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

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

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

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

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

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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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

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

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

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為公平合理之衡量。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持本院90年度執字第2834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

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查調異議人保險資料後強

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清償

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於114年5月

29日對三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核發扣押命

令，經新光人壽、國泰人壽陳報業已扣押如附表所示保單

（下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均

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即14萬9,358元，又

國泰人壽查覆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主約名稱係國泰人壽

微馨愛小額終身壽險之保單契約屬小額終老保險，依保險法

第125條之1規定為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故本院民

事執行處依職權撤銷該保險契約之扣押，異議人對系爭保單

扣押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5年1月5日以

原裁定駁回相對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異議人對新光人壽之保

險契約之聲請，並駁回異議人其餘異議等情，此經本院核閱

系爭執行事件卷無訛。

　㈡異議人固仍具狀否認其與債權人間有消費借貸等債權關係，

而係由王龍祥債務承擔，並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聯徵中

心信用報告為佐，然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形式審查相對人聲請

強制執行狀所附系爭債權憑證及繼續執行紀錄表，認相對人

之聲請並無不當，倘異議人對於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

有爭執，應另行提起訴訟，以資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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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115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

最高標準者（即臺北市）為2萬0,744元，依其1.2倍計算之6

個月金額為14萬9,357元（計算式：20,744元/月×1.2×6月＝

14萬9,35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系爭保單預估之解約

金分別為25萬5,201、19萬7,280元、19萬8,293元、20萬

2,854元（原裁定誤載為28萬2,854元），揆諸前開規定，系

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金額已逾前開計算之14萬9,357元數額

（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應以「各筆」保單分別

比較計算），自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惟附表編號

1保單屬健康醫療性質且無附約，若解約將影響異議人醫療

理賠權益，有新光人壽114年9月17日新壽保全字第

1140005421號函可稽，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審酌附表

編號1保單之性質、預估解約25萬5,201元相較於剩餘債權金

額之比例僅約4分之1、及終止附表編號1所示保單所受損失

大於債權人所得利益等情，是原裁定審酌前開標準，駁回相

對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之聲請，已兼顧債權人、

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作出公平合理之衡量，並

無不當。

　㈣至異議人雖提出113年5月23日報導關於金管會建議就保險金

額100萬元以下之人壽保險契約不予強制執行等網路文章，

然異議人所提報導僅為修法前之討論，仍應依114年6月18日

修正後保險法相關規定為認定。故異議人前揭主張，尚非可

採。

　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無不合。異議意旨

猶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佳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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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盧建琳

附表：（元/新臺幣）

　　　　　　　　　　　　　　　　　　

　　　　　　　　　　　　　　　　

編

號

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預估解約金 主約是否有醫療/

健康險性質

1 新光人壽 AGA0000000 防癌終身壽險 255,201元 是

2 新光人壽 AR00000000 新百齡終身壽

險

197,280元 否

3 國泰人壽 0000000000 得意還本終身

壽險

198,293元

4 國泰人壽 0000000000 得意還本終身

壽險

202,854元

（原裁定誤載為

282,8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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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5號
異  議  人  黃紹文  
相  對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5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5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同年1月1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1月15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伊與第三人王龍祥在代書見證下完成合法不動產買賣，王龍祥在銀行主管、買賣雙方及代書共4人會議，經銀行主管同意讓王龍祥同意承受本金、利息，按時負責繳納，故代書在買賣合約書才註明王龍祥同意承受這些文字，至於事後王龍祥付款方式及銀行結束營業，伊也完全不知，請求予以查明。並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113年5月23日報導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以下壽險保單強制執行將排除之網路文章，及提出伊個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證明伊個人長久之信用，無欠繳金融機關任何金額，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如當事人就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時，應另行提起訴訟以為救濟，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自非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484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債務人作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如具有保單價值，於合於換價目的必要範圍內，執行法院自得予以扣押並為換價之強制執行。惟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第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持本院90年度執字第2834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查調異議人保險資料後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於114年5月29日對三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核發扣押命令，經新光人壽、國泰人壽陳報業已扣押如附表所示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均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即14萬9,358元，又國泰人壽查覆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主約名稱係國泰人壽微馨愛小額終身壽險之保單契約屬小額終老保險，依保險法第125條之1規定為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故本院民事執行處依職權撤銷該保險契約之扣押，異議人對系爭保單扣押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5年1月5日以原裁定駁回相對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異議人對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之聲請，並駁回異議人其餘異議等情，此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卷無訛。
　㈡異議人固仍具狀否認其與債權人間有消費借貸等債權關係，而係由王龍祥債務承擔，並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聯徵中心信用報告為佐，然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形式審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狀所附系爭債權憑證及繼續執行紀錄表，認相對人之聲請並無不當，倘異議人對於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應另行提起訴訟，以資救濟。
　㈢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115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即臺北市）為2萬0,744元，依其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萬9,357元（計算式：20,744元/月×1.2×6月＝14萬9,35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系爭保單預估之解約金分別為25萬5,201、19萬7,280元、19萬8,293元、20萬2,854元（原裁定誤載為28萬2,854元），揆諸前開規定，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金額已逾前開計算之14萬9,357元數額（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應以「各筆」保單分別比較計算），自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惟附表編號1保單屬健康醫療性質且無附約，若解約將影響異議人醫療理賠權益，有新光人壽114年9月17日新壽保全字第1140005421號函可稽，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審酌附表編號1保單之性質、預估解約25萬5,201元相較於剩餘債權金額之比例僅約4分之1、及終止附表編號1所示保單所受損失大於債權人所得利益等情，是原裁定審酌前開標準，駁回相對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之聲請，已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作出公平合理之衡量，並無不當。
　㈣至異議人雖提出113年5月23日報導關於金管會建議就保險金額100萬元以下之人壽保險契約不予強制執行等網路文章，然異議人所提報導僅為修法前之討論，仍應依114年6月18日修正後保險法相關規定為認定。故異議人前揭主張，尚非可採。
　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無不合。異議意旨猶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佳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盧建琳
附表：（元/新臺幣）
		編號

		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預估解約金

		主約是否有醫療/健康險性質



		1

		新光人壽

		AGA0000000

		防癌終身壽險

		255,201元

		是



		2

		新光人壽

		AR00000000

		新百齡終身壽險

		197,280元

		否



		3

		國泰人壽

		0000000000

		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198,293元

		




		4

		國泰人壽

		0000000000

		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202,854元
（原裁定誤載為282,854元）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5號

異  議  人  黃紹文  

相  對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

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5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

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

    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

    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5

    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同年

    1月1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1月15日對原裁定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

    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伊與第三人王龍祥在代書見證下完成合法不

    動產買賣，王龍祥在銀行主管、買賣雙方及代書共4人會議

    ，經銀行主管同意讓王龍祥同意承受本金、利息，按時負責

    繳納，故代書在買賣合約書才註明王龍祥同意承受這些文字

    ，至於事後王龍祥付款方式及銀行結束營業，伊也完全不知

    ，請求予以查明。並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113年5月23日

    報導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以下壽險保單強制執行將排除

    之網路文章，及提出伊個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下稱聯徵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證明伊個

    人長久之信用，無欠繳金融機關任何金額，爰依法聲明異議

    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

    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如當

    事人就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時，應另行提起訴

    訟以為救濟，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自非依強制執行法第

    12條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484號

    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

    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

    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

    ）。準此，債務人作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如具有保單價

    值，於合於換價目的必要範圍內，執行法院自得予以扣押並

    為換價之強制執行。惟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

    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

    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

    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

    1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

    定有明文。第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

    、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

    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

    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

    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

    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

    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

    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

    ，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

    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

    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

    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

    ，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

    理之衡量。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持本院90年度執字第2834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

    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查調異議人保險資料後強

    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清償

    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於114年5月

    29日對三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核發扣押命令

    ，經新光人壽、國泰人壽陳報業已扣押如附表所示保單（下

    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均逾最

    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即14萬9,358元，又國泰

    人壽查覆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主約名稱係國泰人壽微馨

    愛小額終身壽險之保單契約屬小額終老保險，依保險法第12

    5條之1規定為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故本院民事執

    行處依職權撤銷該保險契約之扣押，異議人對系爭保單扣押

    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5年1月5日以原裁

    定駁回相對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異議人對新光人壽之保險契

    約之聲請，並駁回異議人其餘異議等情，此經本院核閱系爭

    執行事件卷無訛。

　㈡異議人固仍具狀否認其與債權人間有消費借貸等債權關係，

    而係由王龍祥債務承擔，並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聯徵中

    心信用報告為佐，然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形式審查相對人聲請

    強制執行狀所附系爭債權憑證及繼續執行紀錄表，認相對人

    之聲請並無不當，倘異議人對於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

    有爭執，應另行提起訴訟，以資救濟。

　㈢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115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

    高標準者（即臺北市）為2萬0,744元，依其1.2倍計算之6個

    月金額為14萬9,357元（計算式：20,744元/月×1.2×6月＝14

    萬9,35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系爭保單預估之解約金

    分別為25萬5,201、19萬7,280元、19萬8,293元、20萬2,854

    元（原裁定誤載為28萬2,854元），揆諸前開規定，系爭保

    單之解約金債權金額已逾前開計算之14萬9,357元數額（依

    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應以「各筆」保單分別比較

    計算），自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惟附表編號1保

    單屬健康醫療性質且無附約，若解約將影響異議人醫療理賠

    權益，有新光人壽114年9月17日新壽保全字第1140005421號

    函可稽，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審酌附表編號1保單之

    性質、預估解約25萬5,201元相較於剩餘債權金額之比例僅

    約4分之1、及終止附表編號1所示保單所受損失大於債權人

    所得利益等情，是原裁定審酌前開標準，駁回相對人如附表

    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之聲請，已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作出公平合理之衡量，並無不當。

　㈣至異議人雖提出113年5月23日報導關於金管會建議就保險金

    額100萬元以下之人壽保險契約不予強制執行等網路文章，

    然異議人所提報導僅為修法前之討論，仍應依114年6月18日

    修正後保險法相關規定為認定。故異議人前揭主張，尚非可

    採。

　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無不合。異議意旨

    猶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佳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盧建琳

附表：（元/新臺幣）

編號 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預估解約金 主約是否有醫療/健康險性質 1 新光人壽 AGA0000000 防癌終身壽險 255,201元 是 2 新光人壽 AR00000000 新百齡終身壽險 197,280元 否 3 國泰人壽 0000000000 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198,293元  4 國泰人壽 0000000000 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202,854元 （原裁定誤載為282,854元）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5號
異  議  人  黃紹文  
相  對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5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5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同年1月1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1月15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伊與第三人王龍祥在代書見證下完成合法不動產買賣，王龍祥在銀行主管、買賣雙方及代書共4人會議，經銀行主管同意讓王龍祥同意承受本金、利息，按時負責繳納，故代書在買賣合約書才註明王龍祥同意承受這些文字，至於事後王龍祥付款方式及銀行結束營業，伊也完全不知，請求予以查明。並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113年5月23日報導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以下壽險保單強制執行將排除之網路文章，及提出伊個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證明伊個人長久之信用，無欠繳金融機關任何金額，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如當事人就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時，應另行提起訴訟以為救濟，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自非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484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債務人作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如具有保單價值，於合於換價目的必要範圍內，執行法院自得予以扣押並為換價之強制執行。惟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第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持本院90年度執字第2834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查調異議人保險資料後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於114年5月29日對三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核發扣押命令，經新光人壽、國泰人壽陳報業已扣押如附表所示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均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即14萬9,358元，又國泰人壽查覆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主約名稱係國泰人壽微馨愛小額終身壽險之保單契約屬小額終老保險，依保險法第125條之1規定為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故本院民事執行處依職權撤銷該保險契約之扣押，異議人對系爭保單扣押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5年1月5日以原裁定駁回相對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異議人對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之聲請，並駁回異議人其餘異議等情，此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卷無訛。
　㈡異議人固仍具狀否認其與債權人間有消費借貸等債權關係，而係由王龍祥債務承擔，並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聯徵中心信用報告為佐，然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形式審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狀所附系爭債權憑證及繼續執行紀錄表，認相對人之聲請並無不當，倘異議人對於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應另行提起訴訟，以資救濟。
　㈢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115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即臺北市）為2萬0,744元，依其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萬9,357元（計算式：20,744元/月×1.2×6月＝14萬9,35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系爭保單預估之解約金分別為25萬5,201、19萬7,280元、19萬8,293元、20萬2,854元（原裁定誤載為28萬2,854元），揆諸前開規定，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金額已逾前開計算之14萬9,357元數額（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應以「各筆」保單分別比較計算），自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惟附表編號1保單屬健康醫療性質且無附約，若解約將影響異議人醫療理賠權益，有新光人壽114年9月17日新壽保全字第1140005421號函可稽，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審酌附表編號1保單之性質、預估解約25萬5,201元相較於剩餘債權金額之比例僅約4分之1、及終止附表編號1所示保單所受損失大於債權人所得利益等情，是原裁定審酌前開標準，駁回相對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之聲請，已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作出公平合理之衡量，並無不當。
　㈣至異議人雖提出113年5月23日報導關於金管會建議就保險金額100萬元以下之人壽保險契約不予強制執行等網路文章，然異議人所提報導僅為修法前之討論，仍應依114年6月18日修正後保險法相關規定為認定。故異議人前揭主張，尚非可採。
　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無不合。異議意旨猶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佳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盧建琳
附表：（元/新臺幣）
		編號

		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預估解約金

		主約是否有醫療/健康險性質



		1

		新光人壽

		AGA0000000

		防癌終身壽險

		255,201元

		是



		2

		新光人壽

		AR00000000

		新百齡終身壽險

		197,280元

		否



		3

		國泰人壽

		0000000000

		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198,293元

		




		4

		國泰人壽

		0000000000

		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202,854元
（原裁定誤載為282,854元）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5號

異  議  人  黃紹文  

相  對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5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5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同年1月1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1月15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伊與第三人王龍祥在代書見證下完成合法不動產買賣，王龍祥在銀行主管、買賣雙方及代書共4人會議，經銀行主管同意讓王龍祥同意承受本金、利息，按時負責繳納，故代書在買賣合約書才註明王龍祥同意承受這些文字，至於事後王龍祥付款方式及銀行結束營業，伊也完全不知，請求予以查明。並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113年5月23日報導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以下壽險保單強制執行將排除之網路文章，及提出伊個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證明伊個人長久之信用，無欠繳金融機關任何金額，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如當事人就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時，應另行提起訴訟以為救濟，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自非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484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債務人作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如具有保單價值，於合於換價目的必要範圍內，執行法院自得予以扣押並為換價之強制執行。惟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第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持本院90年度執字第2834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查調異議人保險資料後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4491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於114年5月29日對三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核發扣押命令，經新光人壽、國泰人壽陳報業已扣押如附表所示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均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即14萬9,358元，又國泰人壽查覆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主約名稱係國泰人壽微馨愛小額終身壽險之保單契約屬小額終老保險，依保險法第125條之1規定為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故本院民事執行處依職權撤銷該保險契約之扣押，異議人對系爭保單扣押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5年1月5日以原裁定駁回相對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異議人對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之聲請，並駁回異議人其餘異議等情，此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卷無訛。

　㈡異議人固仍具狀否認其與債權人間有消費借貸等債權關係，而係由王龍祥債務承擔，並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聯徵中心信用報告為佐，然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形式審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狀所附系爭債權憑證及繼續執行紀錄表，認相對人之聲請並無不當，倘異議人對於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應另行提起訴訟，以資救濟。

　㈢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115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即臺北市）為2萬0,744元，依其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萬9,357元（計算式：20,744元/月×1.2×6月＝14萬9,35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系爭保單預估之解約金分別為25萬5,201、19萬7,280元、19萬8,293元、20萬2,854元（原裁定誤載為28萬2,854元），揆諸前開規定，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金額已逾前開計算之14萬9,357元數額（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應以「各筆」保單分別比較計算），自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惟附表編號1保單屬健康醫療性質且無附約，若解約將影響異議人醫療理賠權益，有新光人壽114年9月17日新壽保全字第1140005421號函可稽，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審酌附表編號1保單之性質、預估解約25萬5,201元相較於剩餘債權金額之比例僅約4分之1、及終止附表編號1所示保單所受損失大於債權人所得利益等情，是原裁定審酌前開標準，駁回相對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之聲請，已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作出公平合理之衡量，並無不當。

　㈣至異議人雖提出113年5月23日報導關於金管會建議就保險金額100萬元以下之人壽保險契約不予強制執行等網路文章，然異議人所提報導僅為修法前之討論，仍應依114年6月18日修正後保險法相關規定為認定。故異議人前揭主張，尚非可採。

　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無不合。異議意旨猶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佳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盧建琳

附表：（元/新臺幣）

編號 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預估解約金 主約是否有醫療/健康險性質 1 新光人壽 AGA0000000 防癌終身壽險 255,201元 是 2 新光人壽 AR00000000 新百齡終身壽險 197,280元 否 3 國泰人壽 0000000000 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198,293元  4 國泰人壽 0000000000 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202,854元 （原裁定誤載為282,854元）  

　　　　　　　　　　　　　　　　　　

　　　　　　　　　　　　　　　　



